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核定修正後 
各機關執行疑義及釋示對照表 

 

項次 疑義 解釋 文號 

一 

「軍公教人員兼職

費及講座鐘點費支

給規定」實際出席

比率之計算方式？ 

一、行政院民國九十三年一月二十日院授人給字第０九三００六０

五八五號函核定修正「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

定」（以下簡稱支給規定）一、（三）規定：「支給方式：１．

兼任職務之性質以開會型態為主者，依實際出席比率計發兼職

費；代理出席會議者，不得支給。…。」上開規定中實際出席

比率之計算，宜依法令規定之會議召開期間及次數計算，如法

令規定未臻明確或無法令規定者，則由各機關自行衡酌其計算

期間，並依該段期間應出席會議次數及實際出席會議次數之比

率，乘以該段期間規定支領之兼職費總額，茲舉例說明如下：

某兼任職務依法令規定每六個月召開會議，其每月兼職費為新

台幣（以下同）三千元，如該員實際出席該次會議，則可支領

兼職費一萬八千元（計算方式如下：3000×6），惟若該段期間

召開二次會議，而該員僅實際出席會議一次，其支領兼職費為

九千元（計算方式如下：實際出席比率【1/2】×3000×6）。 

二、另如所兼任之職務非每月開會者，機關基於經費負擔等因素考

量，亦得依實際開會月數按實際出席比率計發之，茲舉例說明

如下：某兼任職務依法令規定每六個月召開會議，其每月兼職

費為三千元，該段期間僅於第四個月開會二次，實際出席會議

一次，其兼職費為一千五百元（計算方式如下：實際開會當月

出席比率【1/2】×開會當月兼職費數額【3000】）。 

行政院人事行政

局民國九十三年

二月十九日局給

字第０九三００

０四二六七號 

二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

基金管理委員會委

員之兼任職務性質

是否係以執行經常

性業務為主，得按

月支給兼職費？ 

支給規定一、（三）規定：「支給方式：１、兼任職務之性質以開會

型態為主者，依實際出席比率計發兼職費；代理出席會議者，不得

支給。２、兼任職務以執行經常性業務為主（例如兼任行政或幕僚

職務必須每月實際辦理兼職業務者，如兼任人事管理員、會計員）

者，及依法執行監察權之公司、財團法人之監事，按月支給兼職費。」

依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六條規定略以，本

基金設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五人；

同辦法第七條規定略以，該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

時會議；同辦法第八條規定：「本會之任務如下：一、本基金收支、

保管及運用之審議。二、本基金年度預算及決算之審議。三、本基

金運用執行情形之考核，四、其他有關事項。」綜上，依原住民族

綜合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之設置及其主要任務之規定，該會兼職委

員之職務性質為以開會型態為主，其兼職費請依實際出席比率計

發。 

行政院人事行政

局民國九十三年

二月二十四日局

給字第０九三０

００六六五五號

三 

民間人士派兼中央

選舉委員會及所屬

各級選舉委員會委

員 兼 職 費 支 給 疑

義。 

有關民間人士派兼該會及所屬各級選舉委員會委員，其兼職費（是

否按出席比率計發）請比照「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

規定」辦理，另該會所屬各級選舉委員會之主任委員係屬執行經常

性業務為主之兼職人員，得按月支給兼職費。 

行政院民國九十

三年三月二十九

日院授人給字第

０九三０００八

一七七號 

四 財政部派兼代表公 查支給規定一、（四）規定略以，基於法令規定有數個兼職者，以 行政院人事行政



項次 疑義 解釋 文號 

股之董、監事，如

屬退休人員或不具

公務人員身分者，

其所支給之兼職費

與「軍公教人員兼

職費及講座鐘點費

支 給 規 定 」 一 、

（八）、１規定「研

究津貼」之性質是

否相同？抑或仍屬

兼職之範圍，惟其

兼職費之標準，不

受每月不得超過八

千元之限制？ 

支領二個兼職費為限，支領一個兼職費每月不得超過八千元，支領

二個兼職費每月合計不得超過一萬五千元。一、（八）規定：「下列

情形不受本支給規定之限制：１．退休人員、民意代表，及各機關

（構）學校接受委託研究計畫之工作人員，其所支給之研究津貼，

由被兼職機關（構）學校依規定標準逕行發給兼職人員具領。……」

綜上規定，「退休人員」、「民意代表」及「各機關（構）學校接受

委託研究計畫之工作人員支給研究津貼者」之兼職酬勞，不受支領

二個兼職費及支領一個兼職費每月不得超過八千元及支領二個兼

職費每月合計不得超過一萬五千元之限制。惟以行政院民國九十二

年十一月七日院授人力字第０九二００三四０一一號函說明四規

定略以，支領月退休金之退休人員支領兼任顧問之兼職交通費（現

稱兼職費）總額最高以每月二萬元為限。故退休人員如擔任「顧

問」，則其支領總額仍不得超過二萬元。 

局民國九十三年

四月五日局給字

第０九三００一

０一七七號 

五 

財政部派兼公股代

表如因支領兼職費

已 超 過 二 個 限 額

時，其超過之兼職

費依規定應由被兼

職機構送交該部繳

庫。惟依支給規定

一、（三）、１規定，

兼任職務之性質以

開會型態為主者，

依實際出席比率計

發兼職費。因此，

若遇該派兼人員未

出席董事會時，則

不得支給兼職費，

而該月被兼職機構

是否仍應將兼職費

送達兼職機關（構）

繳庫？ 

本案派兼人員既未出席董事會，依規定不得支給兼職費，是以被兼

職機構(公營事業)自無須將兼職費送達本職機關（構）後繳庫。 

同上 

六 

若依財團法人及各

事業機構慣例，原

則每月召開一次董

事會，惟如某一月

份未開，則董事之

兼職費可否發放？

可否視為因被兼職

機構未開會，並非

董事未出席會議而

發放當月兼職費？ 

查本局民國九十三年二月十九日局給字第０九三０００四二六七

號函規定略以，上開支給規定中實際出席比率之計算，宜依法令規

定之會議召開期間及次數計算，如法令規定未臻明確或無法令規定

者，則由各機關自行衡酌其計算期間，並依該段期間應出席會議次

數及實際出席會議次數之比率，乘以該段期間規定支領之兼職費總

額；另如所兼任之職務非每月開會者，機關基於經費負擔等因素考

量，亦得依實際開會月數按實際出席比率計發之。本案財團法人及

各事業機構如未依慣例每月召開會議，以其未開會當月自無實際出

席比率問題，其董事當月之兼職費仍得發給。 

同上 



項次 疑義 解釋 文號 

七 

財政部政務次長兼

任財團法人汽車交

通事故特別補償基

金董事長職務，依

該基金分層負責規

定，董事長皆有核

判該基金之公文，

渠兼任職務係以執

行 經 常 性 業 務 為

主，其兼職費可否

依 支 給 規 定 一 、

（三）、２發放？

（即不以實際出席

董事會比率支給兼

職費）。 

查支給規定一、（三）、２規定略以，兼任職務以執行經常性業務為

主者，及依法執行監察權之公司、財團法人之監事，按月支給兼職

費。財政部政務次長兼任財團法人汽車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金董事

長職務，依該基金分層負責規定，董事長皆有核判該基金之公文，

該職務係以執行經常性業務為主，其兼職費得依上開規定按月支

給。 

同上 

八 

財政部聘任之民間

董事，可否不受院

頒規定兼職費標準

之限制，不論出席

與 否 均 發 給 兼 職

費？ 

查行政院民國九十三年三月二十九日院授人給字第０九三０００

八一七七號函規定略以，民間人士派兼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各級

選舉委員會委員，其兼職費（是否按出席比率計發）請比照上開支

給規定辦理。是以，財政部聘任之民間董事，其兼職費之支給亦請

比照上開支給規定辦理。 

同上 

九 

財團法人或公、民

營事業機構自訂之

兼職費標準，如超

過院頒規定（即一

個月兼職費不得超

過八千元）時，是

否需配合降低支給

標準？抑或僅需將

超過標準部分繳庫

即可？ 

茲以財團法人或民營事業機構並非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董、

監事之兼職費則係授權由各主管機關訂定，故是否配合降低支給標

準，宜由各該機關（構）自行衡酌。惟如軍公教人員兼任財團法人、

公、民營事業機構職務，其超過支給規定之每月兼職費標準（一個

八千元、二個合計一萬五千元）者，應依規定繳庫或繳作原事業機

構之收益。 

同上 

十 

經濟部目前核定之

所屬事業董事、監

察人兼職費，是否

應依「軍公教人員

兼職費及講座鐘點

費支給規定」一、

（二）、２規定：「各

機關（構）學校支

給兼職費標準在前

目規定範圍內（簡

任 月 支 最 高 三 千

元、薦任月支最高

查行政院民國八十九年七月四日台八十九人政給字第０一四二四

七號函修正核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理要點」第四

點規定略以，各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之酬勞，由該部在其總經理

年度薪給範圍內，依專任、兼任情形，分別規定支給標準。復查本

局民國九十三年四月五日局給字第０九三００一０一七七號函附

表第六項說明略以，公營事業機構董、監事之兼職費係授權由各主

管機關訂定，故是否配合上開支給規定降低支給標準，宜由各該機

關（構）自行衡酌。惟如軍公教人員兼任財團法人、公、民營事業

機構職務，其超過支給規定之每月兼職費標準（一個八千元，二個

合計一萬五千元）者，應依規定繳庫或繳作原事業機構之收益。 

行政院人事行政

局民國九十三年

四月二十日局給

字第０九三００

一一０七一號 



項次 疑義 解釋 文號 

二千五百元、委任

月支最高二千元）

得自行核定支給，

超過標準者應專案

報經行政院核准後

始得支給。」其超

過該支給規定所訂

標準者須經專案報

院 核 准 後 始 得 發

放，抑或得由該部

自行修訂，將目前

之兼職費調降為八

千元？ 

十一 

經濟部所屬部分事

業 因 業 務 性 質 複

雜，除設有常務董

事每月不定期數度

集會外，其董事亦

有每月召開多次臨

時董事會之情事，

在渠等兼職費並未

隨開會次數增加情

況下，若尚須併計

臨時會次數，以出

席 比 率 核 給 兼 職

費，是否可能造成

事權負擔較重者，

反領取較少兼職費

之不均衡現象？ 

查支給規定一、（三）、１規定略以，兼任職務之性質以開會型態為

主者，依實際出席比率計發兼職費。係基於前有部分兼職人員因出

席率問題，遭到輿論批評其支領兼職交通費之適當性，爰檢討修正

支給規定。茲以臨時會亦屬開會型態之一，且依來函說明，經濟部

所屬各公司董事會組織準則規定各事業董事會以每月開常會一次

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本案仍宜併計其召開臨時會議出席

次數計給兼職費。 

同上 

十二 

兼職人員之扣繳憑

單究應由本職機關

或 被 兼 職 機 關 開

具？ 

一、案經轉准財政部民國九十三年三月三十日台財稅字第０九三０

０一四一四六號函復略以，依該部民國八十三年九月二十一日

台財稅字第八三一六一一三八三號函規定略以，給付單位於給

付兼職人員兼職酬勞時，其扣繳所得稅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各機關兼職人員依兼職酬勞支給規定支領之兼職酬勞，

應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第六條末段規定，按給付額扣取

百分之六；每月應扣繳稅額不超過六百元（按，現修正

為二千元）者，可依同辦法第八條規定，免予扣繳，但

應依所得稅法第八十九條第三項規定列單申報主管稽徵

機關，及填發免扣繳憑單。 

（二）各機關兼職人員之兼職酬勞超過上開支給規定部分：１．

由公務機關派兼者，兼職酬勞悉數繳庫，公務機關之各

種所得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八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依同法施行細則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應免予扣繳所

得稅款，並免申報免扣繳憑單；２．由公營事業機構派

同上 



項次 疑義 解釋 文號 

兼者，兼職酬勞應作為該公營事業之營業外收入處理，

並免予扣繳所得稅款；但應依所得稅法第八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列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及填發免扣繳憑單。 

二、另經轉准財政部民國九十三年九月十日台財稅字第０九三００

四六０四五０號書函復略以，兼職人員兼職費係由兼職機關給

付，故扣（免）繳憑單應由兼職機關掣開；另兼職人員之兼職

費超過支給限額時，由公務機關派兼者，兼職機關無須就超限

部分開具免扣繳憑單；由公營事業派兼者，兼職機關須就超限

部分開具免扣繳憑單交該公營事業機構。 

十三 

支給規定一、（五）

雖規定，兼職費一

律由本職機關（構）

學校轉發，不得由

被兼任職務之機關

（構）學校直接給

付，惟對於被兼任

職務之機關（構）

學校應如何辦理兼

任人員中已領取兼

職費超過規定標準

者之兼職費核給，

並未明確規範，使

被兼任職務之機關

（構）學校造成「全

額給付本職機關以

轉發兼職人員」或

「以扣減渠等已領

取兼職費後之金額

給付本職機關以轉

發兼職人員」等處

理不一致之現象，

請併案釋明。 

查上開支給規定一、（四）規定略以，基於法令規定有數個兼職者，

以支領二個兼職費為限，支領一個兼職費每月不得超過八千元，支

領二個兼職費每月合計不得超過一萬五千元，超過上開標準部分，

應悉數繳庫或繳作原事業機構收益。一、（五）規定略以，兼職費

一律由本職機關（構）學校轉發，不得由被兼任職務之機關（構）

學校直接支給。上開支給規定中雖未明定兼職費之轉發形式，惟實

務處理上，各機關於開立支票後，其受款人有為兼職人員者，有為

本職機關者。受款人如為兼職人員，其本職機關得免除先行入帳再

撥付兼職人員之程序，惟兼職費如有超過規定標準者，其溢領金額

有追繳問題；受款人如為本職機關，則雖無追繳問題，惟增加本職

機關轉發兼職費之作業負擔。茲統一規定兼職費之轉發規定如下：

如兼職費未超過上開支給規定應繳庫或繳作原事業收益之數額

者，兼職機關開立之支票受款人得逕為兼職人員，並由本職機關轉

發；如兼職費已超過上開數額者，為免追繳問題，兼職機關開立之

支票受款人應為兼職人員之本職機關，並由本職機關轉發。 

同上 

十四 

高雄銀行得否收回

高雄市政府公股代

表具公務人員身分

之董事二、三月份

因有未出席情事而

溢領之兼職費？ 

支給規定一、（三）規定：「兼任職務之性質以開會型態為主者，依

實際出席比率計發兼職費；代理出席會議者，不得支給。」一、（四）

規定略以，基於法令規定有數個兼職者，以支領二個兼職費為限，

支領一個兼職費每月不得超過八千元，支領二個兼職費每月合計不

得超過一萬五千元，超過上開數額部分，其由公務機關派兼者，悉

數繳庫；其由公營事業機構派兼者，繳作原事業機構之收益。本案

高雄市政府所派高雄銀行（已民營化）公股代表具公務人員身分之

董事，宜由該行依其兼職費標準發給兼職費，並由其本職機關依其

實際出席比率計發兼職費，超過之兼職費數額則依上開支給規定

一、（四）悉數繳庫或繳作原事業機構之收益。 

行政院人事行政

局民國九十三年

四月二十六日局

給字第０九三０

０一三三三０號

十五 依組織法規或有關 支給規定一、（三）、１規定略以，兼任職務之性質以開會型態為主 行政院人事行政



項次 疑義 解釋 文號 

法令規定應每三個

月舉行會議一次，

惟於上開期間內，

因能出席會議之委

員人數未達法定最

低出席人數或其他

因素，致該期之會

議未能如期召開，

並延至第四個月開

會，則兼任委員第

一至第三個月之兼

職費，可否仍以該

段期間之兼職費總

額，按延至第四個

月召開之會議之實

際出席情形計算發

給？ 

者，依實際出席比率計發兼職費。復查本局民國九十三年二月十九

日局給字第０九三０００四二六七號函規定略以，上開支給規定中

實際出席比率之計算，宜依法令規定之會議召開期間及次數計算，

如法令規定未臻明確或無法令規定者，則由各機關自行衡酌其計算

期間，並依該段時間應出席會議次數及實際出席會議次數之比率，

乘以該段期間規定支領之兼職費總額。是以，本案兼任委員第一至

第三個月之兼職費，仍得以該段期間之兼職費總額，按延至第四個

月召開之會議之實際出席情形計算發給。 

局民國九十三年

四月二十六日局

給字第０九三０

０一三六七六號

十六 

依行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組織條例第十

條規定，該會每月

舉 行 一 次 委 員 會

議，惟考量該會由

於政策方針明確、

法 規 命 令 變 動 有

限，而各項監督管

制、研發等工作又

多屬例行性且具時

效性之業務，故均

於 每 月 詢 問 各 委

員，於認為有需要

提出討論或進行瞭

解之案件，始安排

召開委員會議，而

未每月舉行會議一

次。茲該會委員未

能每月出席會議實

未可歸責於委員本

人，則該會兼任委

員之兼職費，可否

從寬由其自行衡酌

其計算期間，並依

該段期間召開委員

會議次數及實際出

席 會 議 次 數 之 比

該會兼任委員之職務性質係以開會型態為主，依規定其兼職費應按

實際出席比率計發，如該會如未能每月舉行會議一次，屬非可歸責

委員情形，以其並無出席比率計算基準，得由該會視經費負擔等因

素考量決定是否發給兼職費（每月兼職費×該段期間之月數），或依

實際開會月數按實際出席比率計發之。 

同上 



項次 疑義 解釋 文號 

率，乘以該段期間

兼職費總額（每月

兼職費×該段期間

之 月 數 ） 計 算 發

給？ 

十七 

台灣鐵路貨物搬運

股份有限公司清算

人月支兼職費是否

須依實際出席比率

計發？ 

查「公司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公司之經理人或清算人，……

在執行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同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清算人之職務如左：一、了結現務。二、收取債權、清償債

務。三、分派盈餘或虧損。四、分派賸餘財產。」復依說明，清算

人係報經法院核備辦理各項清算業務，「公司法」相關條文中並列

有清算人違反規定時應負之刑責及罰金規定。綜上，清算人之職務

性質係以執行經常性業務為主，兼任該等職務人員得依支給規定

一、（三）、２規定，按月支給兼職費。 

行政院人事行政

局民國九十三年

五月十二日局給

字第０九三００

一四五四一號 

十八 

臺中縣政府法規會

外聘委員支領兼職

費疑義。 

查支給規定之適用對象為現職軍公教人員，並未包括民間人士，惟

渠等既應派兼任政府機關職務，並由公庫支給兼職費，其支給標準

仍須報請行政院核定，又月支兼職費在三千元以下者，係授權由各

機關自行核定。復查行政院民國九十三年三月二十九日院授人給字

第０九三０００八一七七號函規定略以，民間人士派兼中央選舉委

員會及所屬各級選舉委員會委員，其兼職費（是否按出席比率計發）

請比照上開支給規定辦理。是以，臺中縣政府法規會外聘民間人士

為委員，其兼職費之支給標準及支給方式仍應依上開規定辦理。 

行政院人事行政

局民國九十三年

六月十五日局給

字第０九三００

二０六二六號 

十九 

經濟部所屬事業代

表公股之董事、監

察人中，部分由民

間人士擔任者，及

由民股股權者依照

「公司法」相關規

定所派任者（非軍

公教人員），是否屬

「軍公教人員兼職

費及講座鐘點費支

給規定」之適用對

象，而須同時依照

其他有關「支給標

準」、「支給方式」

及「支給限額」等

規定核給兼職費？ 

查支給規定之適用對象為現職軍公教人員，並未包括民間人士，故

渠等人員均非支給規定之適用對象。至其兼職費支給標準，依「經

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理要點」第四點第三項規定，係由

該部在其總經理年度薪給範圍內，依專任、兼任情形，分別規定。

復查行政院民國九十三年三月二十九日院授人給字第０九三００

０八一七七號函規定略以，民間人士派兼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各

級選舉委員會委員，其兼職費（是否按出席比率計發）請比照上開

支給規定辦理。另本局民國九十三年四月五日局給字第０九三００

一０一七七號函復財政部略以，有關該部聘任之民間董事，可否不

受院頒兼職費標準之限制，不論出席與否均發給兼職費一節，仍請

照上開支給規定（按出席比率計發）辦理。 

行政院人事行政

局民國九十三年

六月十六日局給

字第０九三００

二０五五八號 

二十 

各機關爾後訂定或

修訂組織法規時，

有關兼職人員兼職

酬勞之條文應如何

訂定？ 

查本局民國九十年十二月二十四日九十局給字第二一一五０五號

函規定略以，各機關組織法規（含設置要點）所訂兼任職務，既屬

兼職性質，僅得據以支給交通費（按，現已修正名稱為兼職費），

而不宜增訂「或支出席費」，並規定各機關爾後訂定或修訂組織法

規時，有關兼職人員兼職酬勞之條文，請統一訂定為「……兼任人

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領交通費。」茲以兼職費及出席費之

行政院人事行政

局本局民國九十

三年六月二十四

日局給字第０九

三００六二八六

四號 



項次 疑義 解釋 文號 

支給規定、支給要件、數額標準均不相同，各機關兼任委員如合於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或「統一彙整修正各

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規定」之支給要件，即可逕依相關規定

支給，為免爭議及誤解，爰規定各機關爾後訂定或修訂組織法規

時，有關兼職人員兼職酬勞之條文，請統一訂定為「……兼任人員

均為無給職。」 

二十

一 

修正「軍公教人員

兼職費及講座鐘點

費支給規定」一、

（五）增列但書規

定。 

兼職費一律由本職機關（構）學校轉發，不得由被兼任職務之機關

（構）學校直接支給。但採電連存帳方式支付兼職費，並經兼職機

關於支付後函知兼職人員本職機關（構）學校者，不在此限；其有

溢領金額者，應由本職機關（構）學校負追繳責任。 

各機關（構）學校應將本支給規定通知兼職人員，兼職人員之本職

機關（構）學校應確實依規定列冊加強審核登記兼職及支給兼職費

情形。 

行政院民國九十

三年七月二十八

日院授人給字第

０九三００六三

四二九號 

 


